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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意向书所载项目投资及其相关事项，系双

方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意向书仅为双方合作的指导和框架性文件，具体实施尚需合

作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后续资金筹备、使用及具体项目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待

项目条件成熟时，双方将协商拟定具体投资方案并签订正式协议。正式协议签订后

本意向书自动终止。本意向书所载项目投资及其相关事项的实施，如涉及前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尚需经爱普股份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并需项目所在地安监、

环保、建设等部门审批，及发改委备案。 

●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双方尚未开展具体合

作事宜。本意向书的履行对公司 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投资意向书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合作的对手方为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金溪县政府”），

与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普股份”）不存在关联关

系。 

（二）意向书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与金溪县政府于 2017年 12月 23日在上海以书面方式签署《投资意向书》

（以下简称“意向书”）。 

（三）签订意向书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意向书仅为意向性约定，签订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的背景与目标、主要内容、合作模式、合作规模。 

公司与金溪县政府经友好协商，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共同发展

香精香料产业的愿望，就爱普股份在金溪县城西生态高新区投资，设立爱普股份香

精香料生产基地事宜，达成合作意向。 

1、拟建项目名称：爱普股份香精香料生产基地（以下简称“爱普股份项目”） 

2、项目地址：江西省金溪县城西生态高新区 

3、项目占地：金溪县政府同意爱普股份在城西生态高新区投资建设香精香料

项目，项目需要土地面积约为 233 亩（具体数据以相关部门据实测量为准）,土地

使用权期限为 50年。 

（二）合作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金溪县政府须为爱普股份及设立的公司提供优质服务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维护爱普股份设立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兑现各项优惠和奖励政策的承诺。 

2、金溪县政府协助爱普股份及设立的公司办理包括但不限于立项、规划许可、

建设许可、环境评价、安全评价、生产许可、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等事宜。 

3、金溪县政府不得干涉爱普股份及设立的公司的工程建设、生产、经营管理

活动。 

（三）意向书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1、本意向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且爱普股份项目经爱普股份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2、本意向书所载项目投资及其相关事项，系双方达成的初步意向。待项目条

件成熟时，双方将协商拟定具体投资方案并签订正式协议。正式协议签订后本意向

书自动终止。 

（四）本意向书所载项目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目前已满足的条件。 



1、项目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 

（1）金溪县城西生态高新区必须在 2018 年 4月上旬前获得江西省环保厅出具

的精细化工园区区域环评批复和江西省发改委关于金溪县工业区调区扩区的批复。 

（2）金溪县政府保证该宗地满足爱普股份项目的建设需求，达到“七通一平”

条件（通水、通电（双回路供电系统）、通道路、通雨水管、通污水管（污水纳管）、

通天然气、电信通讯、土地平整）。 

2、项目目前已满足的条件及进度 

（1）调区扩区工作：目前《金溪县总体规划》修改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制

定《金溪县城西生态高新区控制详细规划》，预计于 2017年 12月底全部完成；2018

年 1 月份开始启动城西生态高新区规划环评，预计于 2018 年 4 月上旬前获得江西

省环保厅出具的精细化工园区区域环评批复和江西省发改委关于金溪县工业区调

区扩区的批复。 

（2）“七通一平”工作： 

① 给水：已通。 

② 通电：施工用电已到位，正在设计电力地埋，并将于 2018 年上半年完成。 

③ 通路：已通。 

④ 排水管网和污水管网：已完成铺设。 

⑤ 天然气：天然气管道正在设计铺设，预计通气时间为 2018年 6月份。 

⑥ 通讯网络：已通。 

⑦ 场地平整：项目用地已完成征迁，土方正在实施。 

⑧ 污水处理：目前已完成招标设计，预计一期污水处理项目可在 2018 年 12

月底竣工运行。 

（五）本意向书无附加或者保留条件。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合作的具体安排尚待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有关合作事项须以双方签订正

式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约定事项为准。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双方尚未开展具体合作

事宜，且本次合作属于双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因此，本次合作对爱普股份 2017



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长期收益的影响尚无法预测。 

（二）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 

如本次合作签订并履行正式协议，将有利于结合公司现有产业资源和金溪县产

业培育发展环境，建成现代化香精香料生产基地，加快公司相关募投项目的建设进

度，进一步增强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制造能力。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意向书所载项目投资及其相关事项的实施，如涉及前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变更，尚需经爱普股份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并需项目所在地安监、环保、

建设等部门审批，及发改委备案。公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且项目实际履

行的前置条件（详见本公告二（三）、二（四））满足后，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二）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双方的具体合作尚未实际开展、未就具体事项进

行有关的可行性论证、尚无需取得相关的行业准入资质或证明，后续将根据具体合

作进展配备相应人员。 

    （三）本次合作项目的实施，如涉及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资金来源

会涉及前次募集资金。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